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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暨 

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经过充分沟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提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将于 2006年 3月 17日复牌。 

 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自 2006年 3

月 7日刊登公告以来，为了获得最广泛的股东基础，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下，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通过走访机构

投资者、热线电话、电子信箱、传真和网上路演等多种渠道与流通 A 股股东进

行了沟通。根据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经东方电气提议，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对价安排数量作如下调整： 

原为：“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部分非

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公司流通 A股股东，其对价安排为：流通 A股股

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可获得 2.3股的股份对价，对价安排股份总数为 1380万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现调整为：“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部

分非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公司流通 A 股股东，其对价安排为：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可获得 2.7股的股份对价，对价安排股份总数为 1620

万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持有的非流

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 、补充保荐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长

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1．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A股股东之间经

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听取了广大流通A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体现了对流通A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3．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三、补充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补充法

律意见，结论如下： 

东方电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内容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修改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后方可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的修订是在充分听取流通 A 股股东建议与意见

的基础上作出的，不涉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原则和基本假设的变化，对价测

算依据和过程也无实质性的变化，《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中涉及对价内容的地方作了相应修订。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2006年 3月 16日刊登

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及相关附件。修订后的《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须提交公司 A股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附件： 

1、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 

2、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稿）； 

3、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书； 

4、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 

5、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3月 16日 


